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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人民政府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挂牌责任制公示情况汇总表

	序号
	生产经营名称
	所在
市县
	挂牌责任部门及责任人

	
	
	
	生产经营单位挂牌责任人
	安监局挂牌责任人
	政府挂牌责任人

	
	
	
	主要
负责人
	分管安全
负责人
	具体
责任人
	主要
负责人
	分管安全
负责人
	具体
责任人
	主要
负责人
	分管安全
负责人
	具体
责任人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


备注：1、生产经营单位挂牌责任人为主要负责人（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）、分管负责人（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）、具体负责人（相关业务部门具体负责人）；2、安监局挂牌责任人为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、具体责任人（相关业务处科股室具体负责人）；3、政府挂牌责任人为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、具体责任人（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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